2015中国壁球挑战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壁球协会

　　二、承办单位：

踏步（北京）体育赛事有限公司　

    三、比赛项目：

    男、女混合团体赛

　　四、比赛时间：

2015年11月20日-11月22日

    五、比赛地点：

    首都体育学院壁球馆

六、参赛资格：

    由中国壁球协会特邀韩国壁球代表队、中国香港壁球代表队及中国国家集训队参赛。

七、运动员排序与竞赛办法：

（一）每队报名3名男主力队员和2名女主力队员和男女替补各一名，领队1名，教练员1名（可由运动员兼任）。每队在报名时须申报 球员排序： 男 1， 男2，男3，男4 （M1，M2，M3，M4）； 女1， 女2，女3（W1，W2，W3）； 球员排序不得更改。 每场比赛出场顺序为：男2-女2-男3-女1-男1。

各队排序由组委会于21日18:00在赛事公告处公布，19:00前组委会接受各队对参赛队排序的申诉(由领队或教练提交申诉)
    （二）竞赛规则：采取中国壁球协会最新审定的《壁球单打竞赛规则》。

    （三）比赛采用11分制，局数：5局3胜。若参赛队伍超过16支，1/8决赛前的比赛采用3局2胜。
　　八、赛事费用：

　　1、参赛选手差旅费自理，食宿费由承办方承担。

　　2、工作人员、裁判员往返交通费(火车硬卧下铺)、食宿费、劳务费由赛会负担。

九、参赛选手要求：

　　1、报名参赛者须自购人身意外伤害等相关保险。报道时需要出示，否则不接受报名。

　　3、自备球拍和合乎规格的球鞋、球衣。

　　4、报到时间及地点：

　　2015年11月20日13:00-18:00，三元桥诺富特酒店（赛事组委会）。

　　联系人：王伟聪  电话：14714931792

　　5、技术会时间及地点：

2015年11月20日20:00，地点：三元桥诺富特酒店B1会议室

6、住宿：宜必思酒店 

   地点：北京市东三环南路三元桥
   7、选手须严格遵守《中国壁球协会赛风赛纪要求》。

　　8、选手严禁佩戴饰物参赛，佩戴商业标识需经中国壁球协会认可，运动员自主佩戴商业标识不能超过2块，且每块不超过20平方厘米，长边不超过10厘米，并在赛前2周向赛事组委会申请备案。

　　9、赛事组委会有权决定比赛期间裁判员和参赛选手的比赛服装及领奖服装所展示的赛事相关标识内容和形式。

　　10、违反上述要求者，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十、仲裁及裁判

　　仲裁委员会主任：由中国壁球协会指派

　　仲裁委员：由中国壁球协会指派

　　裁判长：由中国壁球协会指派

　　裁判员及记分员：由中国壁球协会指派

　　十一、赛事官方网站：

　　中国壁球协会网站squash.sport.org.cn/

　　十二、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解释权归中国壁球协会。

